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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5 版）
3、存货余额较高、存在亏损合同及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1,910.53

万元、22,823.89 万元和 25,175.48 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 31.61%、27.18%和 25.89%，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3.85%、20.43%和 19.08%，占比较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
货主要为发出商品、在制品和原材料，主要原因为公司产品
为定制化设备，生产销售周期较长。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及调试，生产周期普遍为 6 个
月以内。 设备交付客户后，公司对产品进行安装、调试并达
到量产状态后，客户对设备进行验收，从发货到验收时间普
遍为 6 个月以内。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1,374.68
万元、1,489.15 万元和 1,400.91 万元。 如果未来客户因市场
环境恶化、 自身经营恶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出现违约撤销
订单， 或者产品及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导
致公司原材料积压、在产品和产成品出现贬值，公司将面临
合同亏损及存货跌价的风险，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
影响。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05.96 万元、18,339.48 万元和 -4,875.81 万元，波动较大。
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主要原

因为公司向高邮建设销售的设备金额较大， 并且根据合同
约定在当年度收回 90%的货款。

202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主要由
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采购原材料支出增加。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但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回笼资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可能出现负数或处于较低的水平， 同时若公司
不能及时获取融资，将导致业务运营资金不足，进而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5、政府补贴占利润总额比例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 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含软件产品增值税退

税）分别 1,144.95 万元、1,439.64 万元和 2,908.52 万元，其中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分别为 978.30 万元、704.63
万元和 1,591.39 万元。 报告期计入当期非经常损益的政府
补贴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政府补助 1,591.39 704.63 978.30
利润总额 7,046.49 5,681.03 960.40
政府补助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22.58% 12.40% 101.86%

报告期内，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贴的金额
较大，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贴占报告期利润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101.86%、12.40%和 22.58%。 如未来公司的
科技创新不能持续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持续支持或者公司
所在行业不再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致使公司未来不
能受到相关政府补贴或导致受到政府补贴的金额大幅下
滑，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申报的“动力锂离子电池极片自动化产线
成套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已通过中期考核。 整体项目
已取得预期成果，完成专项资金审计，但尚未验收，存在验
收不通过、 发行人退还已获得的省级财政经费并承担违约
金的风险。

6、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1.26%、

28.74%和 20.26%，整体呈上升趋势。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净资产将会比发行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鉴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 项目产生的效益短期内
难以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在短期内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九）最近一期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12,992.50 万元、-6,947.19 万元和 -274.15 万元， 母公司
报表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9,759.42 万元、-5,673.29 万元和
-2,361.18 万元；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16.32 万元、4,983.19 万元和
5,013.02 万元。 如果公司收入未能继续增长，或出现研发失
败、新产品未得到客户认同的情况，公司的未弥补亏损可能
继续扩大，将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十）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研发加计扣除优惠金额 704.12 569.89 176.49
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 1,317.12 735.01 166.64
所得税政策优惠金额 157.36 - -
税收优惠合计 2,178.60 1,304.90 343.13
公司税前利润总额 7,046.49 5,681.03 960.40
税收优惠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30.92% 22.97% 35.73%

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产品配套的软件销售同步增
长，同时公司注重创新研发投入，在动力锂离子电池极片制
造自动化产线与关键装备集成技术研发、锂电池 RGV 传输
技术与高真空干燥设备研发、SDC 双面并联挤压涂布技术
与装备研发等项目投入增加， 进而导致即征即退优惠金额
和研发加计扣除金额大幅上升。

如果未来公司不再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超税负返还优
惠政策，则公司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将减少，从而对公司利
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如果未来研发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公司不能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的税收优
惠，公司的所得税会上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证券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
要内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落款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7 日的证监许可〔2023〕1408 号文，同意深圳市信宇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

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
定处理。 ”

（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
容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23〕190 号批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9,775.4388 万股。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信宇人”，证券代码“688573”；其中
1,952.2321 万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3 年 8 月 17 日
（三）股票简称：信宇人
（四）股票扩位简称：信宇人
（五）股票代码：688573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97,754,388 股
（七）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4,438,597 股， 均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八）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19,522,321 股
（九）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78,232,067 股
（十）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

配售的股票数量：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合计获配
3,665,788 股，具体情况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节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之“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请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
股情况”之“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如下：
1、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
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21.3321 万股，网下有
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25.0488 万股。

3、战略配售部分：民生证券信宇人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信宇人专项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保荐人子公司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
资”）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届
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信宇人专项资管计
划所持的 244.3859 万股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民生投资
所持的 122.1929 万股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

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

标准
公司本次发行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2.1.2 条的第一套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
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
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

（二） 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
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 23.15 亿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1518 号），发行人最近两年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6,045.31 万元、6,673.04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983.19
万元、5,013.02 万元，均为正数；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12,718.35 万元， 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996.21 万元， 均不低于 5,000 万
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为 66,947.65 万元，不低于 1 亿元，满
足在招股书中明确选择的市值标准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即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项
的标准：“（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
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或者预
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
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 ”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XinyurenTechnologyCo.,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 7,331.5791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志明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2年 8月 8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24日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鸿峰（龙岗）工业厂区 2号厂房一楼、二楼、三楼、
四楼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新能源电池生产设备、烤箱、涂布机、自动化真空烘烤线、自动化制
片机组、自动化装配机组、自动化测试机组、非标机械设备的研发、设计、销售；机械
零配件的研发、销售；机械设备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生产；新能源电池生产设备、烤箱、涂布机、自动
化真空烘烤线、自动化制片机组、自动化装配机组、自动化测试机组、非标机械设备
的生产；口罩机设备的生产；压力容器的设计、生产、销售；电池的销售。

主营业务 以锂离子电池干燥设备和涂布设备为核心的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所属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邮政编码 518172
电话 0755-84611586
传真 0755-84611589

互联网网址 https://www.xinyuren.com/
电子邮箱 zqsw@xinyuren.com

负责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 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余德山
信息披露负责人联系方式 0755-28988981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 公司第一大股东杨志明直接持有公司

39.69%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志明与曾芳。 本次发行前，杨志明

直接持有公司 39.69%的股份， 曾芳直接持有公司 14.44%的
股份， 杨志明与曾芳为夫妻关系， 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54.13%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此外，曾芳通过智慧树控
制公司 6.62%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杨志明、曾芳通过直接、间
接控制公司 60.75%的股份。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
人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境外永久居留

权
直接控制公司
股份比例

间接控制公司
股份比例

合计控制公司
股份比例

杨志明 430104197411****** 中国 无 39.69% -
60.75%

曾芳 430105198201****** 中国 无 14.44% 6.62%

（1）杨志明
杨志明，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1998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1998 年 7 月至 2000 年 4 月， 任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工程
机械设计组组长；2000 年 5 月至 2002 年 7 月，筹备深圳市信
字人科技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创立深圳市信宇人科技有限
公司，历任信宇人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任职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曾芳
曾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0

年毕业于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汉寿县崔家桥学校教师；2003 年 8 月
至 2016 年 12 月， 任职深圳市信宇人科技有限公司出纳；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职公司董事长助理；2017 年 3
月至今任职公司董事；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本次上市前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杨志明，实际控制

人为杨志明与曾芳，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事，公司

现任董事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本届任期 提名人
1 杨志明 董事长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杨志明
2 曾芳 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曾芳
3 余德山 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杨志明
4 李飞 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智慧树
5 王家砚 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博实睿德信
6 苏俊杰 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7 李仲飞 独立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曾芳
8 陈政峰 独立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杨志明
9 龚小寒 独立董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智慧树

（二）监事会成员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本届任期 提名人
1 王凌 监事会主席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股东大会
2 李嫦晖 职工监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职工代表大会
3 刘建宏 监事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股东大会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有 4 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本届任期
1 杨志明 总经理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2 曾芳 副总经理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3 余德山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4 蔡连贺 副总经理 2023年 3 月 30 日 -2026 年 3 月 29 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共 4 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杨志明 董事长、总经理
2 蔡连贺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3 蔡智园 产品总监
4 吴庆芳 电气高级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及其配
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子女的配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债券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债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占发行前总
股本比例
（％）

持有债券
情况 限售期

1 杨志明 董事长、
总经理

2023.3.30-
2026.3.29 29,102,399- 29,102,399 39.6946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2 曾芳 董事、
副总经理

2023.3.30-
2026.3.29 10,585,382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2,982,712股 13,568,094 18.5064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3 余德山
董事、董事会
秘书、财务

总监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300,000股 300,000 0.4092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4 王家砚 董事 2023.3.30-
2026.3.29 273,775- 273,775 0.3734 -

自上市之
日 起 12
个月

5 蔡智园 产品总监、核
心技术人员 -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145,508股 145,508 0.1985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6 李飞 董事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100,000股 100,000 0.1364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7 王凌 监事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97,008股 97,008 0.1323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8 吴庆芳
电气高级经
理、核心技术

人员
-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82,756股 82,756 0.1129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9 刘建宏 监事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78,503股 78,503 0.1071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10 李嫦晖 监事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72,504股 72,504 0.0989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11 蔡连贺
副总经理、技
术总监、核心
技术人员

2023.3.30-
2026.3.29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50,000股 50,000 0.0682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12 杨立新 采购经理 -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72,753股 72,753 0.0992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13 曾艳斌 采购经理 - -通过智慧树间接持
股 47,750股 47,750 0.0651 -

自上市之
日 起 36
个月

14 苏俊杰 董事 2023.3.30-
2026.3.29 - - - - --

15 李仲飞 独立董事 2023.3.30-
2026.3.29 - - - - --

16 陈政峰 独立董事 2023.3.30-
2026.3.29 - - - - --

17 龚小寒 独立董事 2023.3.30-
2026.3.29 - - - - --

合计 39,961,556 4,029,494 43,991,050 60.0021 -
注：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形外，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
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司上述股东持有本
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
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
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及
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情况
公司通过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智慧树对员工实施股权激

励。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设立了员工持股平台智
慧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85.0382 万股，持股比例为 6.62%。
智慧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3598831454

成立时间 2016年 1月 12日

出资额 40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曾芳

注册地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天集雅苑 2号楼 B座 1504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曾芳 245.9775 61.4944

余德山 24.7403 6.1851

黄斌卿 12.1639 3.0410

蔡智园 11.9997 2.9999

罗忠华 8.3091 2.0773

李飞 8.2468 2.0617

王凌 8.0000 2.0000

吴庆芳 6.8247 1.7062

刘建宏 6.4740 1.6185

伍军 6.4123 1.6031

杨立新 5.9998 1.5000

赵开喜 5.9998 1.5000

李嫦晖 5.9792 1.4948

蔡连贺 4.1234 1.0309

黄学文 4.0000 1.0000

曾艳斌 3.9378 0.9844

罗敏 2.0000 0.5000

胡庆虎 1.7995 0.4499

王淑勤 1.7995 0.4499

肖军 1.7995 0.4499

朱颂宏 1.6494 0.4124

孙军 1.6494 0.4124

陈虎 1.6494 0.4124

黄丽萍 1.6494 0.4124

罗小辉 1.2370 0.3093

叶雄 1.0721 0.2680

雷芳 1.0308 0.2577

张磊 1.0308 0.2577

孙梅峰 0.8994 0.2249

陈国良 0.8247 0.2062

曾孟才 0.8247 0.2062

肖雨 0.8247 0.2062

席丹 0.8247 0.2062

邹江林 0.8247 0.2062

白胜兵 0.8247 0.2062

冯江红 0.8247 0.2062

张亚国 0.8247 0.2062

彭杨康 0.8247 0.2062

班玉保 0.8247 0.2062

李洪 0.8247 0.2062

刘殿乾 0.4123 0.1031

涂霄 0.4123 0.1031

张冲 0.4123 0.1031

刘文权 0.4123 0.1031

钟小兵 0.4123 0.1031

周永松 0.4123 0.1031

合计 400.0000 100.0000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
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的关系

系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信宇人股份外，无实际经营业务及其他对外投资，与
发行人不构成竞争关系。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
智慧树已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
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
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 具体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重要承诺事
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部分内容。

（三）员工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智慧树除持有公司股权外，并无投资或参与经营其他经

营性实体的情形，亦不存在非公开募集资金情形，其自身不
存在委托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或出资或接受委托管理其他
投资人出资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
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7,331.5791 万股，本次发行新

股 2,443.8597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发
行后总股本 9,775.4388 万股。 本次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

（下转 C7 版）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